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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标题为《改革》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谁及怎样在经营家庭农场？
———基于 2014 年全国 31 省粮食家庭农场监测数据》。

教育水准、代际关系
与家庭农场演进的多重因素 *

Educational Level, Intergeneration Relation and Multiple Factors of the
Evolution of Family Farm

郜亮亮 杜志雄

内容提要 基于 2014 年全国 31 省（区、市）1436 家家庭农场的监测数据，统计分析和解释农场主特征与其经营

的家庭农场特征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农场主的教育水平越高，农场经营规模越大，土地流转越规范，租金承受

力越高，生产资料水平越高，机械化以及用自己机器实现机械化水平越高，科学施肥用药水平越高，未来调整

规模意愿越高。 相比年龄大的农场主，年轻农场主所经营的家庭农场的经营面积、转入土地占比、书面合同占

比和土地租金偏高，拥有的生产资料（特别是其产值）较多，也更喜欢通过自己的机器实现机械化，贷款或举债

进行家庭农场经营的比例偏高，且以正规金融机构为主要融资渠道。 农场主年龄越小，未来调整经营规模的可

能性越大。 随着农场主户籍归属地离家庭农场所在的村“越远”，经营面积越大，流转租金越高，流转合同租期

越长，认为合理的农场规模越大。 女性农场主所认为合理的农场规模较大，未来保持经营规模不变比例较高。
关键词 家庭农场发展 家庭农场经营规模 “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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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data of 1436 family farms collected from 31 provinces in China, this paper examines and
explain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farm operators’ characteristics and farms’ characteristics. This study shows that
farmer’s educa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farm size, normalization of land trades, rent affordability, quantity of
production materials, mechanization, proper use of fertilizer and chemicals and future intention to adjust the scale.
Being compared with the older, younger farmers tend to run more land which means they would transfer in more
farmland, have written contracts instead of oral ones and own more production materials and machines and borrow
money to develop their farms, which mainly comes from form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 Younger farmers are, the
more likely they adjust the land scale in the future. The study also finds that, farm operators, whose registered
permanent residences are further away with the village farms locating in, are more likely to run more farmland with
higher rent and longer lease; the reasonable land scale in their eyes is larger. Besides, the reasonable land scale in
female farm operators’ eyes is larger in male ones’, and they held the land scale unchangeable in disproportionately
high numbers.
Key words: development of family farm, management scale of family farm, issues of concerning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农业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者， 对其发展情况进

行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学术界和政策层面更多聚焦于各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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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主体的培育和发展问题， 而对某一类经营主

体的生产行为的决定因素关注不够。 例如，经营

主体（或其经营者）的人力资本水平是否会对农

业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和质量产生影响？ 不同年

代、 不同户籍归属地的经营主体是否有不同的

经营行为？ 这些都是亟待回答的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以 家 庭 农 场 为 切 入 点 考 察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或其经营者）相关特征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具有

重要作用。 在众多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中，家庭农

场是中央重点培育的经营主体。 这是因为家庭

农场是能兼顾家庭经营、 集约生产和高效合作

的新型经营主体。 [1]从理论角度看，一方面，相比

普通农户来说， 家庭农场在保留家庭经营内核

的基础上，对经营规模进行了适度拓展，因此不

但获得了规模扩大带来的直接好处， 还因规模

扩大内生出更真实、更强烈的合作需求，从而获

得合作带来的间接好处。 另一方面，相比土地合

作社来说，家庭农场尽管可能有规模劣势，但不

需 要 面 对 一 直 困 扰 农 业 生 产 的 劳 动 力 监 督 问

题， 更不必付出额外成本去搭建理事会等治理

机制来维系合作关系以获得合作效益。 同时，随

着适度规模经营家庭农场的增多， 它们之间以

及与其他经营主体之间必将联合出更具活力的

升级版合作社，从而获得高效合作效益。 从现实

角度看， 家庭农场是最契合经济社会发展阶段

的经营主体。 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普通农户仍

占大多数的发展现实， 以及城乡一体化与农业

现代化之间因相互促进和制约而不能彼此独立

发展很快的理论关系， 都将能兼顾效率与公平

目标、 能更好落实粮食安全和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战略目标的家庭农场推上历史舞台， 使之成

为引领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的生力军。
与其他研究不同[2][3][4]，这里并不聚焦家庭农

场的培育问题， 而是思考应该培育或者引导什

么类别的家庭农场， 或者农场主的特征是否会

决定其所经营家庭农场的特征问题。 也有研究

对国外家庭农场相关情况进行了考察。 这里基

于 2014 年全国 31 省（区、市）1436 家粮食类家

庭农场监测数据，对家庭农场主的教育水平、出

生年代、 户籍归属地和性别四大特征与家庭农

场相关特征（经营规模、生产行为、土地流转特

征、生产资料水平、金融借贷以及未来经营意愿

等）间的关系进行统计描述分析，从而呈现谁及

怎样在经营家庭农场， 并为下一步家庭农场发

展政策提供参考。

二、数据说明

以 2013 年和 2014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发展规模化家庭农场为起始，特别是 2014 年

2 月底农业部出台 《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

指导意见》后，全国家庭农场发展如火如荼。 为

整体把握全国家庭农场发展的真实情况，2014
年开始，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以

下简称经管司） 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

研究所开展家庭农场监测工作①。 本次监测农场

样本覆盖全国 31 个省（区、市），在随机分层抽

样总原则指导下各省份选择 3 个样本县约 100
个家庭农场进行监测。 另外，按照农业部经管司

要求，每个监测县（区、市）在确定监测家庭农场

时，要兼顾种植业、养殖业和种养结合型家庭农

场 比 例， 原 则 上 种 植 业 家 庭 农 场 占 比 不 多 于

80%，粮食类家庭农场占比不少于 50%；样本农

场应是生产经营情况比较稳定、 从事农业经营

2 年以上的家庭农场。
2014 年 共 获 得 3092 个 家 庭 农 场 的 数 据。

经过逻辑检验，剔除存在严重填写不规范、明显

错误以及存在大量缺失值的样本， 最终获得有

效样本 2826 家。 在 2826 个有效样本农场中，种

植 业 类 家 庭 农 场 1849 家 ， 占 样 本 总 数 的

65.42%，其中粮食类家庭农场 1436 个，占全部

样本的 50.81%， 占种植业家庭农场的 77.66%；
养 殖 业 类 家 庭 农 场 430 家 ， 占 样 本 总 数 的

15.21%；种养结合类家庭农场 525 家，占样本总

数的 18.58%；其他类 22 家。
这里利用 1436 个粮食类家庭农场数据进

行分析。 这里的粮食类家庭农场涵盖种植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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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水稻、薯类、豆类、高粱和燕麦的农场。

三、家庭农场主教育水平与家庭农场特征

这里把家庭农场主教育水平分成不识字或

小学、初中、高中/中专/职高和大专及以上四个

等级，据此将 1436 家农场分成 4 组，其中农场

主是不识字或小学教育水平的家庭农场有 85
个，占比 5.92%，初中、高中/中专/职高和大专组

分别占比 53.13%、32.17%和 8.77%（见表 1）。 显

然， 近 60%的家庭农场的农场主教育水平不超

过初中水平。 下面考察每组家庭农场在生产经

营等方面的特征差异。
（一）农场主教育水平与家庭农场的基本情况

从表 1 可知：
第一，随着家庭农场主教育水平的提高，家

庭农场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比例提高。 在教

育水平为不识字或小学的农场中，有 43.53%的

农场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 在教育水平为初中

水平的农场中， 注册登记比例上升到 51.11%；
当教育水平变为高中/中专/职高后，注册比例进

一步上升到 69.26%；大专及以上的组中，注册

比例高达 72.22%。 这或许表明，教育水平高的

农场主更愿意在工商部门进行登记， 既是企业

化经营思路的体现， 又是品牌化经营的必经之

路。 从整体看，所有农场中在工商部门进行登记

的比率不足 60%，为 58.36%。
第二，从整体看，有 71.73%的农场有比较

完整的日常收支记录， 随着农场主教育水平的

提高，这一比率逐步提高。 例如，教育水平为大

专及以上的农场中有 80.16%有比较完整的日

常收支记录， 比不识字或小学组的比率高 9.57
个百分点。 这或许表明，教育水平高的农场主更

愿意准确记录农场的成本收益。
第三， 教育水平高的农场主在竞争省市级

的示范农场方面具有优势， 而教育水平相对低

的农场主较多地争取了县级示范农场。 农场主

教 育 水 平 为 不 识 字 或 小 学 的 农 场 组 中， 仅 有

1.18%的农场获得了省级示范农场，2.35%获得

地市级示范农场，而有超过 1/4（约 25.88%）的

农场获得了区县级示范农场； 与此形成鲜明对

比，农场主教育水平为大专及以上的农场组中，
12.70%的农场获得了省级示范农场，3.97%获得

了地市级示范农场，而只有 13.49%的农场获得

区县级示范农场。 如果假设省级示范农场比区

县级示范农场的评比标准更高的话， 农场主教

育水平越高，所经营的农场越具有竞争力。
第四， 农场主教育水平与其从事农业规模

经营年限呈反向关系。 从整体看，粮食类家庭农

场的农场主都具有 5 年左右的农业规模经营经

验。 而教育水平为不识字或小学的农场主的从

事农业规模经验最长，为 6.55 年；大专及以上

为 4.33 年，至少低 2 年左右。
（二）农场主教育水平与家庭农场的土地经

营特征

从表 2（下页）可知：
第一，农场主教育水平越高，所经营的农场

面积越大。 农场主教育水平为不识字或小学的

农场 2014 年平均经 营 规 模 为 21.574 公 顷，随

着教育水平增加到初中、高中/中专/职高和大专

及以上时， 相应的平均经营规模增加到 23.966

表 1 家庭农场主的教育水平与家庭农场的基本情况

教育水平
样本数

（个）

样本数

占比（%）

在工商部门

注册登记的

占比（%）

有比较完整的

日常收支记录

的占比（%）

有注册

商标的

占比（%）

省级示范

农场的占

比（%）

市级示范

农场的占

比（%）

区县级示

范农场的

占比（%）

已从事规

模经营

年限（年）
不识字或

小学
85 5.92 43.53 70.59 3.53 1.18 2.35 25.88 6.55

初中 763 53.13 51.11 66.71 5.50 2.11 3.16 13.55 4.99
高中/中
专/职高

462 32.17 69.26 77.92 13.02 5.63 8.66 17.32 4.75

大专及以上 126 8.77 72.22 80.16 12.70 3.97 9.52 13.49 4.33
整体 1436 100.00 58.36 71.73 8.43 3.35 5.44 15.49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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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34.196 公顷和 40.729 公顷。 这或许是教

育水平影响经营规模理念， 也或许是决定经营

能力，等等。
第二，从整体看，农场主教育水平越高，所

营农场转入土地面积占比越高。 从所有农场平

均来看，转入土地面积占比为 67.43%，而教育

水平为不识字或小学的农场组的平均转入面积

占 比 为 56.24% ， 大 专 及 以 上 组 的 占 比 高 达

72.08%，两者相差近 16 个百分点。 这或许是因

为那些农场主教育水平为不识字或小学的农场

的土地禀赋较高， 也或许是因为教育水平高的

农场主具有经营更大规模的能力。
第三，从整体看，农场主教育水平越高，采

用书面合同的比率越高、 采用现金租金比率越

高，但同时支付的土地租金也明显偏高。 农场主

教育水平为不识字或小学的农场中有 93.15%
在土地流转中签订书面合同，9.86%采用现金租

金 ； 与 此 相 对 ， 教 育 水 平 为 大 专 及 以 上 时 ，
97.48%的农场采用书面合同，21.19%采用现金

租金。 这或许表明教育水平不同对风险的态度

和承受能力就不同，教育水平越高可能越谨慎，
也可能更愿意诉诸法律解决问题。 租金形式的

差异或许表明教育水平会影响对通货膨胀的认

识和抵御能力。
第四，从整体看，农场主教育水平高的农场

所支付的租金高于农场主教育水平低的农场。
农场主教育水平为不识字或小学的农场平均流

转租金为 6249.6 元/公顷， 初中组为 7215.6 元/
公顷，大专及以上组为 8814.3 元/公顷。 这或许

是教育水平影响支付能力， 也或许是教育水平

高的农场主因为经营规模较大进而影响了流转

市场。
（三）农场主教育水平与家庭农场的生产资

料水平

从表 3 可知， 农场主教育水平高的那些家

庭农场的生产资料水平明显偏高。 以农场主教

育水平为不识字或小学、 大专及以上两组农场

为例， 前者平均拥有 3.85 套农机具、399.90 平

方 米 仓 库 、163.84 平 方 米 农 机 具 存 放 库 棚 和

476.57 平方米的晒场；而后者平均拥有 5.49 套

农机具、630.42 平方米仓库、217.98 平方米农机

具 库 棚 和 1007.20 平 方 米 晒 场 ， 分 别 高 出

42.66%、57.64%、33.05%和 111.35%。 前者平均

拥有 0.08 台烘干设备， 有 5.88%拥有自己的专

用冷库地窖等，有 62.98%和 39.91%农场是用自

己 的 机 器 实 现 机 耕 和 机 收 的； 后 者 平 均 拥 有

表 2 家庭农场主的教育水平与家庭农场的土地经营特征

教育水平
2014 年农场经营

土地面积（公顷）

转入土地

占比（%）

采用书面合同

的占比（%）

采用实物租金

的占比（%）

采用现金租金

的占比（%）
2014 年每公顷人

均流转租金（元/年）
不识字或小学 21.574 56.24 93.15 76.06 9.86 6249.6

初中 23.966 66.34 93.27 76.41 12.01 7215.6
高中/中专/职高 34.196 69.97 97.01 69.91 17.82 8456.1

大专及以上 40.729 72.08 97.48 66.95 21.19 8814.3
整体 28.587 67.43 94.87 73.40 14.63 7715.7

表 3 家庭农场主的教育水平与家庭农场的生产资料水平

教育水平
农机具

（台/套）

农机具

（万元）

仓库

（平方米）

农机具库棚

（平方米）

晒场

（平方米）

烘干设备

（台）

有专用冷

库地窖等

占比（%）

自己机器

实现机耕

占比（%）

自己机器

实现机收

占比（%）
不识字或

小学
3.85 13.89 399.90 163.84 476.57 0.08 5.88 62.98 39.91

初中 4.40 19.75 187.30 94.81 489.28 0.06 4.91 70.72 52.17
高中/中专/

职高
6.05 25.79 414.82 187.21 745.19 0.14 7.83 69.58 49.40

大专及以上 5.49 29.36 630.42 217.98 1007.20 0.11 11.11 66.02 51.28
整体 5.00 22.20 311.83 139.64 615.33 0.09 6.46 69.48 5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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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 台 烘 干 设 备 ，11.11%拥 有 专 用 冷 库 ， 有

66.02%和 51.28%农场用自己机器实现机耕和

机收，都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这或许表明教育水

平高的农场主更倾向于用现代技术进行农业生

产经营， 也或许是因为面临的金融约束较少进

而能获得足量生产资料。
（四）农场主教育水平与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

从表 4 可知， 农场主的教育水平与农场经

营的专业化、机械化、技术采用等方面均有明显

关系。
第一，农场主教育水平不同，所经营农场的

专业化程度也不同。 从平均看， 家庭农场经营

2.26 种作物。 农场主教育水平为不识字或小学

的农场平均种植 2.67 种作物，初中组和高中/中
专/职高组分别下降到 2.09 种和 2.34 种， 专业

化 明 显 增 强。 但 大 专 及 以 上 组 又 增 加 到 2.75
种。 如果从产值比重看，教育水平与专业化程度

似乎呈反向关系。
第二，随着农场主教育水平的提高，农场单

产水平逐步提高。 农场主教育水平为不识字或

小学的农场平均单产水平为 9279.075 公斤/公
顷 ， 初 中 组 和 高 中 /中 专/职 高 组 分 别 增 加 到

10627.5 公 斤 /公 顷 和 12199.125 公 斤 /公 顷，大

专及以上组回落到 11961.825 公斤/公顷。 除不

识字或小学组低于所有平均水平外， 其他三组

均高于平均水平 11172.15 公斤/公顷。
第三，随着农场主教育水平的提高，农场的

机械化水平逐步提高。 在农场所有经营中，以产

值占比最高的第一种主要作物为例， 农场主教

育 水 平 为 不 识 字 或 小 学 的 农 场 中 分 别 有

84.93%、70.11%和 75.40%农场实现了机耕、机

播和机收； 初中组分别增加到 87.71%、75.54%
和 80.57%； 高 中 /中 专 /职 高 组 进 一 步 增 加 到

88.03%、76.13%和 81.56%； 大专组稍微有所回

落，基本与高中组持平。
第四，农场主教育水平越高，采用测土配方

技 术 的 比 率 越 高。 不 识 字 及 小 学 组 农 场 中 有

46.91%农场采用测土配方技术， 初中组增加到

50.07%，高中组进一步增加到 60.09%，大专组

最终增加到 65.55%。
第五，农场主教育水平越高，农场亩均化肥

施用量比周边农户低的比率高。 不识字及小学

组的农场中有 1/4 农场的化肥用量比周边农户

低，初中组有 26.04%农场比周边农户低，高中

组和大专组分别增加到 37.30%和 39.32%。 结

合前面的产量， 亩均农药用量方面表现出同样

的规律，教育水平越高，用量低的比率越高。 这

或许表明， 农场主的教育水平有助于科学施肥

和用药。
（五）农场主教育水平与家庭农场的金融借贷

从表 5（下页）可知，家庭农场主的教育水

平与金融借贷有明显关系。
第一，农场主教育水平越高，农场有贷款 /

外债的比率越高。 农场主教育水平为不识字及

小学的农场中有 41.46%有贷款或者外债，高中

组、 大专组分别有 46.59%、57.85%的农场有贷

款或外债。 这或许表明教育水平高的农场主缺

少资本积累， 也或许是因为他们具有更好的融

资能力。
第二，农场主教育水平不同，融资渠道选择

也不同。 不识字及小学组农场的借贷资金中平

均有 46.68%来自于正规金融机构，0.54%来自

表 4 家庭农场主的教育水平与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

教育水平
种植作物

数量（种）

第一种主要作物情况
采用测土配

方技术占比

（%）

亩均化肥用

量比周边农

户低占比

（%）

亩均农药用

量比周边农

户低占比

（%）

单产（公

斤/公顷）

产值占总

收入比重

（%）

机耕

占比

（%）

机播

占比

（%）

机收

占比

（%）
不识字或小学 2.67 9279.075 71.18 84.93 70.11 75.40 46.91 25.00 33.33

初中 2.09 10627.5 75.37 87.71 75.54 80.57 50.07 26.04 38.82
高中/中专/职高 2.34 12199.125 71.50 88.03 76.13 81.56 60.09 37.30 51.03

大专及以上 2.75 11961.825 69.24 87.84 78.00 81.54 65.55 39.32 52.17
整体 2.26 11172.15 73.34 87.66 75.62 80.67 54.48 30.77 4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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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资金互助合作社，15.52%来自民间高利贷，还

有 34.79%来自于亲朋好友借贷。 初中组、高中

组和大专组农户的贷款中来自于正规金融机构

的比率分别增加到 60.92%、55.00%和 51.31%；
来 自 于 资 金 互 助 合 作 社 的 比 率 分 别 增 加 到

0.57%、1.51%和 2.90%；但来自于民间高利贷和

亲朋好友借贷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例如民

间 高 利 贷 占 比 分 别 下 降 到 5.81% 、11.44%和

11.02%， 向 亲 朋 好 友 借 贷 比 率 也 分 别 下 降 到

31.57%、30.57%和 32.67%。 综合来看，农场主教

育水平高的农场更多选择正规金融机构， 也能

更好利用资金互助合作社达到融资目的，而农场

主教育水平低的农场还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民

间高利贷或向亲朋好友借贷等非正式融资渠道。
（六）农场主教育水平与家庭农场的其他特征

从表 6 可知：
第一， 家庭农场主教育水平与农场获得补

贴有明显关系， 农场主教育水平低的农场获得

补贴总额具有优势， 但农场主教育水平高的农

场在土地租金补贴获得上有明显优势。 农场主

教 育 水 平 为 不 识 字 及 小 学 的 农 场 平 均 能 获 得

35965.04 元 补 贴 ， 初 中 组 获 得 补 贴 最 低 ，为

25395.18 元，高中组和大专组也都低于第一组，
分别为 28755.84 元和 31549.23 元。 在农场获得

所有补贴中， 获取的土地租金补贴额度明显随

着教育水平提高而增加。
第二， 家庭农场主教育水平与农场的成本

结构没有明显关系。 尽管从平均来看，教育水平

高的农场土地租金成本占比高一些， 但雇工成

本和农资成本均没有明显差异。
第三， 教育水平高的农场主认为合理的农

场规模越大。 平均来看，教育水平为不识字或小

学的农场主认为合理的农场规模应该为 30.42
公顷，初中水平和高中水平的认为应该为 33.38
公顷和 45.58 公顷，大专水平认为应该为 57.37
公顷，是小学组的 1.89 倍。 这或许表明教育水

平影响经营胆识或能力。
第四， 教育水平高的农场主未来经营规模

调 整 意 愿 明 显。 不 识 字 或 小 学 组 的 农 场 中 有

63.29%表示会扩大规模经营，1.27%会减小规模

经营，其余 35.44%保持规模不变。 初中组农场

扩大规模经营比率增加到 78.64%，保持不变的

比率下降到 20.27%；大专组农场扩大规模比率

最 高， 为 83.20%， 减 小 规 模 比 率 也 最 高，为

4.00% ， 但 保 持 规 模 不 变 的 比 率 最 低 ， 为

12.80%。 这或许是因为教育水平会影响风险意

识或者经营能力等。

四、家庭农场主出生年代与家庭农场特征

在 1436 家粮食家庭农场监测样本中，农场

表 5 家庭农场主的教育水平与家庭农场的金融借贷

教育水平
2014 年有贷款/外债

（%）

正规金融机构

占比（%）

资金互助合作社

占比（%）

民间高利贷

占比（%）

向亲朋好友借贷

占比（%）
不识字或小学 41.46 46.68 0.54 15.52 34.79

初中 39.29 60.92 0.57 5.81 31.57
高中/中专/职高 46.59 55.00 1.51 11.44 30.57

大专及以上 57.85 51.31 2.90 11.02 32.67
整体 43.39 56.97 1.15 8.90 31.54

注：正规金融机构包括各大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

表 6 家庭农场主的教育水平与家庭农场的其他特征

教育水平
获得补贴（元） 成本结构（%） 认为合理的农

场规模（公顷）
未来经营规模意愿（%）

各类补贴 土地租金补贴 土地 雇工 农资 扩大 减小 不变

不识字或小学 35965.04 826.92 26.17 21.22 46.15 30.42 63.29 1.27 35.44
初中 25395.18 815.01 29.99 17.78 48.12 33.38 78.64 1.09 20.27

高中/中专/职高 28755.84 3299.85 30.99 18.47 44.51 45.58 75.16 0.88 23.96
大专及以上 31549.23 2229.61 32.25 20.91 45.51 57.37 83.20 4.00 12.80

整体 27645.83 1729.59 30.29 18.50 46.59 39.43 77.04 1.29 2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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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出生年代分布很广， 从 40 年代到 90 后都

有。 由表 7 可知，占比最大的农场主是 20 世纪

60 年 代 和 70 年 代 出 生 的， 分 别 为 38.58%和

38.30%； 其次是 50 年代和 80 年代出生的农场

主， 分别占比 10.58%和 9.96%；40 年代和 1990
年后出生的家庭农场主占比最少， 都只略高于

1 个百分点，分别为 1.11%和 1.46%。 以 2014 年

为计算年的话，45 岁上下的家庭农场主各占一

半，1970 年以前出生的占比 50.28%， 以后出生

的占比 49.72%。 这些不同年代出生的农场主的

家庭农场特征也有所差异。
（一）农场主出生年代与家庭农场的基本经

营情况

总体来看， 年轻农场主所经营的家庭农场

的经营面积、转入土地占比、书面合同占比和土

地租金较高。
第一， 家庭农场经营面积方面，20 世纪 40

年 代 出 生 的 农 场 主 平 均 经 营 面 积 为 27.24 公

顷， 为所有年代出生家庭农场主中最低经营水

平。 60 年代出生的为 28.55 公顷，70 年代出生

的为 29.46 公顷，其后面积有所下降，但都高于

1960 年前出生的家庭农场主所经营面积。
第二， 经营面积中转入土地面积占比与年

龄 呈 明 显 的 反 向 关 系 ， 由 40 年 代 出 生 的

38.04%上升到 50 年代出生的 64.77%， 再进一

步增加到 60 年代出生的 67.82%、70 年代出生

的 68.09%和 80 年代出生的 69.19%。

第三， 年轻的农场主更倾向于签订书面土

地流转合同。40 年代出生的农场主中有 84.62%
签订书面合同，而 80 年代出生的有 97.17%，为

最高水平，60 年代出生的和 70 年代出生的也

基本高达 94.5%， 这或许表明年轻农场主在土

地流转方面更具风险防范意识， 或者更懂得利

用规范合同防范风险， 当然也可能因为只有年

龄大的农场主才因为更深嵌入当地社会而具有

更丰富的关系型合约可以依赖， 进而不必追求

书面形式合同。
第四，租金形式方面，年轻农场主采用实物

租金形式的比例较高。 例如，50 年代出生的农

场 主 中 66.90%选 择 实 物 租 金 ，60 年 代 、70 年

代 、90 年 代 出 生 的 农 场 主 分 别 有 70.18% 、
77.87%和 85%选择实物租金。 这或许表明，年

轻农场主比年长农场主更在意通货膨胀对土地

租金的影响。
第五，租金大小方面，除 40 年代出生的农

场主的流转租金明显低于其他年龄段农场主的

租金外，其他年龄段间的租金差异不大，也没有

明显的趋势性规律。
（二）农场主出生年代与家庭农场的生产资

料情况

总体来看，年轻农场主拥有的生产资料（特

别是其产值）较多，他们也更喜欢通过自己的机

器实现机械化（见表 8，下页）。
第一， 从家庭农场拥有的农机具总价值方

表 7 家庭农场主的出生年代与家庭农场的基本经营情况

出生

年代

样本数

（个）

样本

数占

比（%）

在工商部

门注册登

记占比（%）

已从事规

模经营年

限（年）

2014 年农

场经营面

积（公顷）

转入土

地占比

（%）

书面合

同占比

（%）

实物租

金占比

（%）

现金租

金占比

（%）

2013 年租

金（元/公
顷·年）

2014 年租

金（元/公
顷·年）

40 年代 16 1.11 50.00 8.31 27.24 38.04 84.62 72.73 18.18 4566.6 4635.0

50 年代 152 10.58 51.97 6.56 25.926 64.77 96.50 66.90 10.56 7458.6 7729.5

60 年代 554 38.58 57.58 5.21 28.55 67.82 94.54 70.18 17.15 7263.15 7672.35

70 年代 550 38.30 59.09 4.54 29.46 68.09 94.46 77.87 12.68 7415.4 7833.0

80 年代 143 9.96 65.03 3.70 28.46 69.19 97.71 74.42 18.60 5812.2 7759.05

1990年后 21 1.46 66.67 3.14 27.49 69.73 90.00 85.00 0.00 7089.6 7154.55

整体 1436 100.00 58.36 4.95 28.59 67.43 94.87 73.40 14.63 7320.0 77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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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家庭农场主的出生年代与家庭农场的生产资料水平

出生年代
农机具

（台/套）

农机具

（万元）

仓库

（平方米）

农机具库棚

（平方米）

晒场

（平方米）

烘干设备

（台）

自己机器实现

机耕占比（%）

自己机器实现

机收占比（%）
40 年代 4.94 17.26 203.75 118.25 654.38 0.25 57.13 44.38
50 年代 3.85 17.22 265.05 119.43 638.11 0.09 60.89 41.05
60 年代 5.25 20.89 358.19 138.31 658.13 0.05 69.53 51.68
70 年代 5.17 25.51 305.20 137.42 581.43 0.13 72.26 52.70
80 年代 4.48 19.02 233.04 167.12 568.55 0.09 69.58 48.95

1990 年后 5.57 31.29 235.43 212.14 489.43 0.10 67.00 44.25
整体 5.00 22.20 311.83 139.64 615.33 0.09 69.48 50.48

面看，40 年代和 50 年代出生的农场主的家庭

农场所拥有的农机具价值最低， 分别为 17.26
万元和 17.22 万元，低于 1960 年后出生的农场

主的家庭农场相应水平，其中，70 年代和 90 年

代后出生的组别的水平较高， 分别为 25.51 万

元和 31.29 万元。 与此相应，存放农机具的库棚

面积水平也随着农场主年龄段增加而下降。
第二， 从仓库面积看，1980 年后出生的农

场主要比其前出生的农场主经营的家庭农场的

仓库面积小， 这或许表明年轻农场主在存粮方

面积极性不高；同时，从晒场面积看，以 1970 年

出生为分界点， 那些年龄偏大的农场主经营的

家庭农场所拥有的晒场面积明显大于年龄小的

农场主。
第三，在实现机械化生产前提下，那些年轻

农场主利用自己机器实现机械化的比例更高。
例如，用自己机器实现机耕比例由 40 年代出生

的 57.13%增加到 50 年代、60 年代、70 年代、90
年代出生的 60.89%、69.53%、72.26%和69.58%；
用自己机器实现机收比例也由四五十年代出生

的 40%左 右 上 升 到 60~80 年 代 出 生 的 50%左

右。 这或许表明，年轻农场主能更好地意识到，
在当前社会化服务水平有限和集中抢收特征明

显的条件下， 只有拥有自己机器———而不是完

全靠或者想靠也靠不上的机械化服务市场———
才能保证机械化的顺利实施， 也或许表明年轻

农场主更好地意识到拥有自己机器不但能保证

自家农场的机械化， 还能为其他经营主体提供

服务而获利。
（三）农场主出生年代与家庭农场的金融借

贷及经营意愿

年轻农场主贷款或举债进行家庭农场经营

的比例偏高，且在众多贷款渠道（各大商业银行

和农信社等正规金融机构、资金互助合作社、民

间高利贷和亲朋好友借贷）中，相对以正规金融

机构为主（见表 9）。
第一，年轻农场主贷款经营比例高。 50 年

代出生的农场主 2014 年经营农场时有贷款或

外债的比例最低 （29.17%），60~90 年代出生的

有贷款的比例 分 别 为 41.78%、45.20%、54.68%

表 9 家庭农场主的出生年代与家庭农场的金融借贷及经营意愿

出生年代

2014 年有

贷款/外债

（%）

正规金融

机构占比

（%）

资金互助

合作社

占比（%）

民间高利

贷占比

（%）

向亲朋好

友借贷

占比（%）

认为合理

的农场规

模（公顷）

未来经营规模意愿（%）

扩大 减小 不变

40 年代 38.46 28.89 0.00 20.00 51.11 29 75.00 0.00 25.00
50 年代 29.17 51.31 0.50 17.26 30.94 31.87 69.59 0.68 29.73
60 年代 41.78 60.27 0.86 9.13 27.73 35.67 75.51 0.93 23.56
70 年代 45.20 55.74 1.13 6.94 35.17 45 78.65 1.69 19.66
80 年代 54.68 57.09 2.78 8.53 29.45 46 83.21 2.19 14.60

1990 年后 65.00 49.03 0.00 14.74 36.22 38.47 90.00 0.00 10.00
整体 43.39 56.97 1.15 8.90 31.54 39.4 77.04 1.29 21.66

注：正规金融机构包括各大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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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65%，即 80 年代以后出生的农场主至少一半

有贷款。 这或许表明年轻农场主贷款能力高，也

或许表明年长农场主因具有更好的资本积累而

不需要过多的贷款。
第二，从贷款渠道看，在有贷款的前提下，

1950 年前出生的农场主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贷

款的比例在 28.89%至 51.31%之间， 而 1950 年

后出生的农场主的这一比例为 55%~60%。 同时

发现， 前者利用非正规金融渠道借贷比例要明

显高一些，例如 40 年代出生的农场主有 1/5 通

过 民 间 高 利 贷 实 现 贷 款，50 年 代 出 生 的 降 到

17.26%，80 年代出生的进一步降到 8.53%；如果

将“民间高利贷”和“向亲朋好友借贷”两个渠道

的比例累计，40 年代和 50 年代出生的农场主

分别为 71.11%和 48.20%，而 60 年代、70 年代、
80 年代出生的这一比例分别为 36.86%、42.11%
和 37.98%，即年轻农场主利用非正规渠道金融

借贷比例更低。 另外，在农村金融发展受限的情

况下， 资金互助合作社是经营主体之间在金融

资源方面合作的重要创新， 是当前制度环境下

交易成本较小的融资渠道。 年轻农场主比年长

农场主利用这一渠道融资的比例高，由 40 年代

出生的 0%增加到 50 年代出生的 0.5%、60 年代

出生的 0.86%、70 年代出生的 1.13%、80 年代出

生的 2.78%。 总之，在需要贷款的条件下，年轻

农场主利用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比例高， 而年长

农场主利用民间高利贷或者亲朋好友借贷比例

高，这表明他们各自在某个方面具有融资优势，
但年轻农场主在“资金互助合作社”这种体现融

资渠道创新能力方面表现出明显优势。

从经营意愿来看，农场主年龄越小，认为合

理的农场规模越大， 未来扩大经营规模意愿比

例越高（见表 9）。
第一，50 年代出生的农场主认为合理的农

场规模是 31.87 公顷，高于 40 年代出生的农场

主的 29 公顷水平， 但低于 60 年代、70 年代和

80 年代出生的 35.67 公顷、45 公顷、46 公顷。
第二，40 年代出生的农场主约 1/4 不打算

在未来变化经营规模， 剩下 3/4 拟扩大经营规

模；而 50 年代出生的规模“不变”与“扩大”分别

为 29.73%与 69.59%；80 年代出生的农 场 主 有

83.21% 拟 扩 大 经 营 规 模 ，14.6% 保 持 不 变 ，
2.19%拟减小规模。 总体来讲，农场主年龄越小，
调整经营规模可能性越大。

五、家庭农场主户籍归属地与家庭农场特征

是否允许或者鼓励外地人到本地进行家庭

农场经营一直是各界关心的问题。 2014 年 1436
家粮食家庭农场中，1224 家家庭农场的农场主

是本村户籍———即这些家庭农场经营的主要土

地 所 在 村 与 农 场 主 户 籍 所 在 村 一 致 ， 占 比

85.24%（见表 10）。 农场主是本省但非本村户籍

合计占比不足 15%， 剩下 3 家农场主是外省户

籍，占比 0.21%。 农场主户籍归属地不同，其经

营农场特征也有所不同。 考虑到外省样本很少，
下面主要考虑省内不同户籍归属地情况。

第一，以本村为比较基准，随着户籍归属地

的“远离”，家庭农场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比

例逐渐增加。 户籍为本村的农场主所经营家庭

农场中有 56.45%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本乡外

表 10 家庭农场主的户籍归属地与家庭农场的基本经营情况

户籍

归属地

样本数

（个）

样本数

占比

（%）

在工商

部门注

册登记

占比（%）

已从事

规模经

营年限

（年）

2014 年

农场经

营面积

（公顷）

转入土

地占比

（%）

流转租期（年）
2013 年

租金（元/
公顷·年）

2014 年

租金（元/
公顷·年）

认为合理

的农场规

模（公顷）
[1,3) [3,5) ≥5

本村 1224 85.24 56.45 5.05 28.056 67.34 20.90 18.05 61.05 7245 7650 38.8
本乡外村 129 8.98 59.69 4.49 26.82 60.80 6.40 31.86 61.74 6525 6915 33.9
本县外乡 70 4.87 84.29 4.26 36.98 76.62 10.74 8.39 80.88 10050 10005 56.7
本省外县 10 0.70 90.00 2.90 57.856 89.73 0.00 0.00 100.00 8490 9225 71.6

外省 3 0.21 66.67 5.33 27.712 96.20 0.00 0.00 100.00 12255 12645 35.0
整体 1436 100.00 58.36 4.95 28.59 67.43 18.82 18.70 62.48 7320 7710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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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家庭农场主的性别与家庭农场的经营意愿

农场主性别 样本数（个）
样本数占比

（%）
认为合理的农

场规模（公顷）
未来经营规模意愿（%）

扩大 减小 不变

男 1303 90.74 39.93 78.05 1.35 20.6
女 133 9.26 34.67 67.42 0.76 31.82

整体 1436 100.00 39.4 77.04 1.29 21.66

村、 本 县 外 乡 和 本 省 外 县 的 注 册 比 例 分 别 为

59.69%、84.29%和 90%。 这表明，那些跨村（乡/
县）来本村进行家庭农场经营的“外来者”更愿

意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 即他们有更强的企业

经营意识———或许对区域的跨越本身就是一种

偏好显示。
第二，从数据可以看到，外来经营者的从事

规模经营年限明显偏低。 本村农场主至少已有

5 年从事规模经营年限， 而本乡外村的有 4.49
年，本县外乡的下降到 4.26 年，本省外县的不

足 3 年。 这表明当前进行跨区域家庭农场经营

的多是规模经营经验少的人，他们或许就是“工

商资本下乡”的重要力量。
第三， 来自其他乡镇或者县城的农场主所

经营的家庭农场的面积 （分别是 36.98 公顷和

57.856 公顷） 都比本村的 28.056 公顷要大，经

营面积中转入地占比也随着户籍归属地的 “远

离”而增加。
第四，随着户籍归属地由本村到跨村、跨乡

和跨县，流转土地的租期逐渐变长。本村农场主

的 家 庭 农 场 在 租 地 时 有 61.05%签 订 了 超 过 5
年租期的合同，1/5 签订租期为 1~3 年，18.05%
签订租期为 3~5 年； 而本县外乡的有 80%签订

了超过 5 年租期合 同，10%的 签 订 租 期 为 1~3
年，8.39%的签订租期为 3~5 年； 而本省外县的

农场主全部签订了超过 5 年租期流转合同。 显

然，跨区域的“外来人”到本村进行家庭农场经

营，不但要有土地可以转入，还要通过签订更长

期的流转合同来降低流转风险。
第五，“外来人”相比“本村人”支付的土地

租金明显偏高。本村农场主的土地租金 2013 年

和 2014 年分别为 7245 元/公顷·年和 7650 元/
公顷·年， 而本县外乡农场主的租金 2013 年、
2014 年 分 别 为 10050 元/公 顷·年 和 10005 元/

公顷·年。这或许是因为外来人的大量土地需求

拉高了租金价格， 也或许是因为土地转出方担

心陌生人交易可能随时带来的“弃地跑路”风险

而通过提高租金来降低损失， 而深嵌入本村社

会 关 系 网 络 的 本 村 农 场 主 不 需 要 考 虑 这 么 多

风险。
第六，相比“本村人”，“外来人”认为合理的

农场规模明显偏高。 本村农场主认为合理的农

场规模是 38.8 公顷，本县外乡和本省外县的农

场主认为合理规模分别是 56.7 公顷和 71.6 公

顷。或许外来农场主经营能力更强，也或许他们

只有达到一定规模才能支撑相应成本。

六、家庭农场主性别与家庭农场特征

在 2014 年 1436 家粮食类家庭农场中，有

133 家是女农场主，占比 9.26%，不足 1/10（见表

11）。 女 性 农 场 主 所 认 为 合 理 的 农 场 规 模 为

34.67 公 顷 ， 低 于 男 农 场 主 的 39.93 公 顷 ，低

13%；在未来经营规模意愿方面，女性农场主中

31.82%在未来保持经营规模不变， 高出男性农

场主的相应水平 10 个百分点，而男性农场主中

选择扩大经营规模的比例明显偏高。

七、结论及政策含义

这里利用全国 31 省（区、市）1436 家 粮 食

家庭农场 2014 年监测数据统计描述了家庭农

场主相关特征（教育水平、出生年代、户籍归属

地和性别）与其所经营家庭农场相关特征（经营

规模、生产行为、土地流转特征、生产资料水平、
金融借贷以及未来经营意愿等）之间的相关性，
并作了粗略解释①。 结果表明，随着农场主教育

水平、出生年代、户籍归属地和性别的变化，其

①课题组后期将利用多元统计分析 方 法 更 严 谨 地 考 察

家庭农场相关特征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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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经营的家庭农场特征也有所变化。
第一， 农场主教育水平与其农场的生产经

营具有明显的关系。 农场主的教育水平越高，农

场经营规模越大，土地流转越规范，租金承受力

越高，生产资料水平越高，机械化以及用自己机

器实现机械化水平越高， 科学施肥用药水平越

高，未来调整规模意愿越高。
第二，相比年龄大的农场主，年轻农场主所

经营的家庭农场的经营面积、转入土地占比、书

面合同占比和土地租金偏高， 拥有的生产资料

较多，也更喜欢通过自己的机器实现机械化，贷

款或举债进行家庭农场经营的比例偏高， 且以

正规金融机构为主要融资渠道， 农场主年龄越

小，未来调整经营规模的可能性越大。
第三， 随着农场主户籍归属地离家庭农场

所在的村“越远”，经 营 面 积 越 大，流 转 租 金 越

高，流转合同租期 越 长，认 为 合 理 的 农 场 规 模

越大。
第四，相对于男性农场主，女性农场主所认

为合理的农场规模较大， 未来保持经营规模不

变比例较高。
因此，大力培育家庭农场，应做好如下方面

的工作：
第一，积极开展家庭农场主的培训工作，或

者通过补贴等政策激励高素质的人才成为农场

主， 从而为我国农业发展奠定坚实的人力资本

基础。 通过培训可以提高家庭农场主对规模经

营的意识，也能提高其种植技术和管理经营，更

好发挥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的引领作用。
第二，规范土地流转，引导供需双方签订规

范合同， 降低土地流转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以减

少作为风险防范的额外租金。 各地政府应尽快

按照农业部出台的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

市场运行规范（试行）》制定相关细则，指导家庭

农场进行规范的土地流转， 以提升经营土地稳

定性为核心目标从合同形式、期限、支付方式等

各方面给出相关建议。
第三， 进一步培育和大力发展新型农业服

务体系， 使各类家庭农场能便捷获得所需的机

械化、科技等社会化服务。 各地应出台相关政策

鼓励和培育能提供生产、科技、劳务和金融服务

的服务主体， 鼓励各种生产主体成为农业生产

服务的提供者。 在那些供销合作社等集体经济

组织已开展大规模生产服务供给的地方， 政府

应维护服务主体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 让各类

服务主体充分竞争， 从而为家庭农场等生产主

体提供最优服务。
第四，继续推进农村金融制度改革，使各类

经营主体能获得所需的金融资本。 各地应以“三

权分置”改革为契机，积极推进“两权抵押”，引

导家庭农场等不同主体间的资金互助合作，为

家庭农场开辟融资渠道。
第五， 家庭农场的发展政策应充分考虑农

场主的特征，以实现精准扶持和激励。 各地应积

极建立家庭农场信息管理平台， 通过该平台可

满 足 家 庭 农 场 在 生 产 经 营 和 服 务 等 方 面 的 需

求，可依此提高政策扶持的精准性。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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